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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話廊 
智慧財產專責機關參加訴訟時，是否應表明輔助何造當事人？ 

江郁仁 律師 

台一國際專利法律事務所 

   智慧財產法院自 97 年 7 月 1 日成立至今已超過 5 年，針對智

慧財產案件的審理，在秉持著加速解決訴訟紛爭的目的下，亦漸漸

形成了自成一格的審理模式。不過，最高法院對於智慧財產法院的

審理，藉由判決，仍不時提出修正，例如命智慧財產專責機關－智

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參加訴訟的比例增加，即為最高法院要求

下之結果。依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第 17 條第 1 項與第 2 項之規定，

法院為判斷當事人依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第 16 條規定所為智慧財

產權有應撤銷、廢止原因之主張或抗辯者，於必要時，得以裁定命智慧局參加訴

訟；智慧局依法院裁定參加訴訟時，以關於上開主張或抗辯有無理由為限，適用

民事訴訟法第 61 條之規定。在智慧財產法院成立初期，縱使當事人於訴訟中依

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第 16 條第 1 項之規定主張智慧財產權有應撤銷之原因，智

慧財產法院依同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命智慧局參加訴訟之案例並不多見。然而

在最高法院數次以判決指出智慧財產法院審理時應注意有無命智慧局參加訴訟

之必要後，智慧局參加訴訟之案件數進而較過去有所增加。 
  承上，關於智慧財產訴訟中命智慧局參加訴訟，最高法院在 102 年台上字

第 1800 號判決中更進一步指出，若當事人依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第 16 條第 1
項之規定，主張或抗辯智慧財產權有應撤銷、廢止之原因者，法院應就其主張或

抗辯有無理由自為判斷，當法院判斷有依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第 17 條第 1 項之

規定，命智慧局參加訴訟之必要時，智慧局仍應依民事訴訟法第 58 條第 1 項、

第 61 條規定，輔助其中一造當事人為一切訴訟行為。因此，智慧財產法院裁定

命智慧局參加訴訟時，即應於裁定中表明智慧局所輔助當事人為何造，俾令智慧

局有所遵循，而得提出其攻擊防禦方法。 
  前揭判決中，最高法院認為原審法院裁定命智慧局參加訴訟，未於裁定中表

明智慧局應輔助何造當事人，智慧局雖於準備程序及言詞辯論期日到場，但未為

任何聲明或表明輔助何造參加訴訟而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且原審判決於當事人欄

逕列智慧局為被上訴人之參加人，殊與智慧局為智慧財產註冊審核之主管機關，

智慧財產訴訟之結果，與智慧局之職權有關，法院為判斷智慧財產權有無應撤

銷、廢止原因，宜使智慧局得適時就智慧財產權有效性之訴訟上爭點表示專業上

意見之立法意旨有違，進而認定原審法院所踐行之程序，已嫌疏略。最終最高法

院便以此為理由之一，判斷上訴有理由而將原審判決廢棄發回智慧財產法院重

審。 
  最高法院於 102 年台上字第 1800 號判決中之見解，就程序完備性之要求而

言，或許不無見地，惟就實質運作上，本文以為要求智慧財產法院於裁定智慧局

參加訴訟時，一併在裁定中表明智慧局應輔助何造當事人，存有執行上的困難。

以專利權為例，在智慧局就系爭專利有效性之訴訟上爭點表示專業意見前，智慧

財產法院恐難以判斷智慧局應輔助何造當事人，況且，若系爭專利同時有舉發程

序繫屬於智慧局，而智慧局以尚未做成審定為由保留其專業意見時，更難謂智慧

局應輔助何造當事人。是以，對於前揭最高法院之要求，若採折衷之作法，至少

待智慧局於開庭期日到場後，再為要求聲明或表明輔助何造參加訴訟。似無法要

求智慧財產法院於裁定智慧局參加訴訟時，一併在裁定中表明智慧局應輔助何造

當事人。 



2013/11/28 
 

 

台一國際專利法律事務所 

台一國際專利法律事務所 

兩岸大不同—專利保密之規範 
 杜燕文 中國大陸專利代理人 

  於專利制度中，藉由公開或公告使他人得知專利的技術

內容，使產業的研發資源，不致重覆，對於產業的發展有莫

大的助益。但專利制度另規範應保密範圍，相關專利技術內

容將不會被揭露，惟我國專利法及中國大陸專利法中，針對

特定專利應保密的內容並不相同。 
  其中，我國僅於專利法中明定，發明或新型專利若涉及

國防機密或其他國家安全之機密時，經諮詢相關單位意見

後，認有保密之必要，應將申請書件予以封存，經實體審查後，仍應作成審定書

送達申請人及發明人。之後，此專利即進入被保密之狀態，雖每隔一年會重新進

行諮詢，但若仍有保密之必要，則不會公開，及至無保密之必要時，才會立即公

開，若已核准審定，則會通知申請人辦理領證程序，依法公告。 
  相較於我國，中國大陸對於應保密之專利有更多的規範，其應保密之範圍包

含了涉及國防利益、國家安全及重大利益之專利。其中，若涉及國防利益以及對

國防建設具有潛在作用之發明專利需要保密時，則由國防專利機構受理並進行審

查，若是專利主管機關於審查中發現涉及此型態之專利需要保密時，則須移交國

防專利機構進行審查，但若被確定為絕密級國家秘密的發明，則不得申請國防專

利。 
  國防專利機構審查國防專利，若沒有發現駁回理由時，則由專利主管機關作

出授予國防專利權的決定，並委託國防專利機構頒發國防專利證書，且於專利主

管機關出版的專利公報上公告該國防專利的申請日、授權日和專利號。另外，國

防專利機構會將該國防專利的有關事項予以登記，並在國防專利內部通報上刊

登。 
  倘若經審查有駁回之理由時，則須向國防專利機構之國防專利復審委員會提

出復審程序。同樣的，若任何單位或個人認為國防專利權的授予不符合規定，可

向國防專利復審委員會提出宣告該國防專利權無效的請求。 
  但若涉及非屬國防利益以外的國家安全及重大利益之發明專利或實用新型

專利時，申請人可於提出專利申請之同時、發明專利進入公布準備之前或實用新

型專利進入授權公告準備之前，提出保密請求。另專利主管機關分類審查員於進

行發明或實用新型專利分類時，應當將申請人未提出保密請求但可能涉及國家安

全或重大利益的專利挑選出來。審查員即針對申請人自行提出保密請求之專利及

分類審查員挑選出之專利進行保密確定，若專利技術並不涉及國家安全或重大利

益，則不予保密，按一般專利申請處理，但若確定為應保密之專利，則通知申請

人，進入保密專利審查之特殊程序。 
  保密專利之審查，除了於案卷上須作出保密標記、須進行保密管理外，初步

審查和實質審查均由指定的審查員進行。發明專利於初步審查合格時並不予公

布，於實質審查後若沒有發現駁回理由時，專利主管機關會作出授予保密發明專

利權的決定，並發出授予發明專利權通知書和辦理登記手續通知書。實用新型專

利經初步審查沒有發現駁回理由時，專利主管機關會作出授予保密實用新型專利

權的決定，並發出授予實用新型專利權通知書和辦理登記手續通知書。保密專利

申請的授權公告僅公布專利號、申請日和授權公告日。 
  若經初步審查或實質審查有駁回之理由時，則依保密專利之復審程序進行復

審程序。但有關保密專利權無效的請求，因保密專利之內容未登載於任何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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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故目前並未有保密專利權無效請求的相關規定。在解密的機制上，國防專利

或保密專利之申請人或專利權人，均可以書面提出解密之申請，專利主管機關針

對保密專利則每兩年進行複查，經複查認為不需要繼續保密時，通知申請人解密。 
  另外，倘若申請人在中國大陸完成的發明、實用新型若涉及國家安全或重大

利益，為避免申請人於向國外申請專利或提出 PCT 國際專利申請時，導致應保

密之技術外流，須於向國外申請專利或提出 PCT 國際專利申請前，事先報經專

利主管機關進行保密審查，若違反此規定，則在中國大陸申請之專利不授予專利

權。 
  因此，將我國與中國大陸對於應保密專利之規範相比較，兩岸即有以下的差

異：  
  1.保密專利之型態：我國係將發明或新型專利中涉及國防機密或其他國家安

全機密之專利，經確定後須進入被保密之狀態；中國大陸則是將涉及國防利益之

發明專利，及其他非屬國防利益之國家安全及重大利益之發明專利或實用新型專

利，區分為國防專利或保密專利，均列為應保密之專利而分別進入特殊審查程序。 
  2.保密專利之審查程序：我國的專利一旦被確定為應保密之專利，則進入被

保密之狀態，雖仍會完成審查程序，但在保密期間不會被授予專利權，但對於保

密期間申請人所受的損失，國家將給予補償；中國大陸則在進入國防專利審查程

序或保密專利審查程序後，若沒有發現應駁回之理由，仍可取得國防專利權或保

密專利權。 
  3.解密之規定：我國保密專利之解密是由專利主管機關每年啟動一次，申請

人無法提出解密之申請；中國大陸之國防專利及保密專利，申請人均能隨時提出

解密之申請，針對保密專利，專利主管機關每兩年會啟動一次複查程序。 
  4.向國外申請專利之規定：我國對於屬保密之專利，若擬向國外申請專利

時，並無須進行保密審查之規定；中國大陸則嚴格規定，若擬向國外申請專利或

提出 PCT 國際專利申請前，須提出保密審查之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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